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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
施工图审查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及扩权试点县（市）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，各

建设单位、勘察设计单位、施工图审查机构：

为贯彻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》

（国办发〔2017〕19 号）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《工程质量安全

提升行动方案》（建质〔2017〕57 号）有关精神，落实深化“放

管服”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部署要求，现就进一步加强全省房

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施工图审查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施工图审查制度

（一）国家实施施工图设计文件（含勘察文件，以下简称施

工图）审查制度。勘察设计质量对工程质量和安全起着重要作用。

施工图审查是为保障公共利益和公众安全，对施工图是否执行国

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的审查，是政府监管

勘察设计质量的重要手段，是一项强制性的法定质量监管制度。

施工图审查应当坚持先勘察、后设计的原则。施工图未经审查合

格的，不得使用。

（二）施工图审查机构的确定，严格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《房

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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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简称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13 号）和《关于实施〈房屋建筑和

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〉有关问题的通

知》（建质〔2013〕111 号）规定执行。在我省施工图审查机构

换证认定名录中的施工图审查机构，可在全省范围内承接施工图

审查业务。我省每三年开展一次施工图审查机构名录认定工作。

（三）住房城乡建设厅将全省换证认定名录中的施工图审查

机构列入四川省勘察设计科技管理信息平台（以下简称信息平台）

进行管理。各市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对在当地开

展审查业务的施工图审查机构进行动态监管，对存在违法行为的，

应依法给予处理。

（四）属于《关于实施〈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

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建质〔2013〕111

号）第八项规定的情形，因省内审查机构审查类型覆盖不够，建

设单位需委托省外相关审查机构参与审查的，建设单位应报请市

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同意，市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

行政主管部门应报住房城乡建设厅备案。

二、规范审查机构行为，落实质量审查责任

（一）审查机构对施工图审查工作负责，承担审查责任。各

审查机构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、国家工程

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施工图审查要点进行审查。

审查机构在技术性审查前应对建设单位报送资料是否齐全

进行审核，主要包括：是否按规定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（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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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）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及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文件；是否在工

程勘察报告中附有岩土工程勘察和水文地质勘察外业工作记录；

是否按规定进行抗震专项审查、抗震专项论证、节能专项论证、

特殊消防设计专家评审等。

在施工图审查过程中，凡建设单位未提供作为勘察、设计依

据的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及附件的，审查机构不得出具审查

合格书；对违规出具审查合格书的审查机构按相关规定进行查处。

（二）全面推行数字化审图，提升审查质量。建设单位、勘

察设计单位、审查机构应全面实施数字化审图，通过工程建设项

目审批管理系统或信息平台办理施工图审查相关业务，出具审查

意见告知书、工程勘察报告审查合格书、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

格 书 。 鼓 励 审 查 机 构 探 索 建 筑 信 息 模 型

（BuildingInformationModel，简称 BIM）数字化审图。

（三）建设单位在施工图经审查合格后方可申请办理施工许

可。审查机构不得对在建工程和已竣工建设项目的施工图进行补

审，根据行政处罚整改要求或因处理涉及公共利益、公众安全的

历史遗留问题，需要进行施工图复核的情形除外。

三、规范建设单位行为，落实质量首要责任

（一）建设单位对工程质量负首要责任。建设单位应按要求

委托工程项目勘察、设计和施工图审查业务。除特殊情形外一个

项目只能委托一家施工图审查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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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建设单位不得擅自修改审查合格的施工图。确需修改

的，应严格按照住建部令第 13 号第十四条规定执行。涉及重大

设计变更的（包括房屋建筑工程层数、外立面、平面布置变更，

增加建筑规模、改变使用功能等，市政工程规模、建设场地变更

等），应附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以及相关负责国家投资工程审

批的发展改革等部门审批文件。

（三）建设单位提供不真实送审资料，施工图存在不符合法

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要求的，审查机构应当出具要求建

设单位修改的审查意见告知书，并报工程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

管部门。

四、规范勘察设计单位行为，落实质量主体责任

（一）勘察单位、设计单位应当依法在资质等级许可范围内

承揽勘察、设计业务，依据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内容，严格按

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现行规范进行勘察设计，并对建设工程

勘察设计的质量负责。

（二）勘察单位、设计单位应主动配合建设单位做好施工图

审查的报审工作，按要求及时填报项目基本信息，协助建设单位

及时录入工程项目的施工图详细信息。

（三）勘察单位、设计单位应对审查机构出具审查意见告知

书中载明的问题逐条书面回复，并对原施工图进行修改，注明修

改的时间和版次。书面回复和修改后的施工图应按要求上传。

五、切实加强施工图审查工作的监督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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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所辖行政区域内的

勘察设计质量负监管责任，要充分利用信息平台对审查机构的条

件、审查质量和市场行为等实施动态监管，切实提高我省施工图

审查监管水平。

（二）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

加强日常监督检查，对本地区在建工程项目勘察设计和施工图审

查质量每年开展不少于一次检查。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

依法进行查处，并责成有关单位整改存在的问题。检查工作应形

成检查报告报送我厅。




